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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监督实施。

本文件由山西省特种设备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太原市质量检验协会、山西省检验检测中心（山西省标

准计量技术研究院）特种设备检验技术研究所、山西兴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费学峰、闫心宇、连鸿昌、赵陆、张莉、王嘉祥、赵广立、李俊、王军、刘洁、

韩丽娟、杨瑞芳、杨建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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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绝热气瓶充装站安全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焊接绝热气瓶充装站（以下简称充装站）的职责和必须具备的安全技术条件。

本文件适用于在正常环境温度（-40℃～60℃）下使用，贮存介质为液氧、液氮、液氩、液化天然

气、二氧化碳等低温液化气体，公称容积为10L～1000L，工作压力为0.2MPa～3.5MPa可重复充装的焊接

绝热气瓶（以下简称气瓶）充装站。

本文件不适用于汽车用液化天然气气瓶充装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7723—2017 固定式电子衡器

GB/T 15383 气瓶阀出气口连接型式和尺寸

GB 16912 深度冷冻法生产氧气及相关气体安全技术规程

GB/T 20368 液化天然气（LNG）生产、储存和装运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28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30 氧气站设计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TSG 07 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许可规则

TSG 23 气瓶安全技术规程

HG/T 20675 化工企业静电接地设计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充装站的职责

4.1 负责气瓶的充装、储运、管理和气瓶使用前办理气瓶使用登记证，建立气瓶充装电子档案。

4.2 负责确保所充装的气体品种与气瓶所标示气体品种相一致，气体质量符合标准，并牢固粘贴充装

产品合格标签、警示标签。

4.3 负责向充装作业人员及气瓶和气体的使用用户讲解气瓶和低温液化气体的知识及应急处理措施、

宣传安全使用知识及危险性警示要求。

4.4 负责气瓶充装前和充装后的检查、填写充装记录和气瓶的收发记录，并对气瓶的充装安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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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负责气瓶的维护和附件的修理、更换。

4.6 负责定期向当地特种设备监管部门报送自有气瓶的数量、定期检验和建档情况、充装站负责人和

充装人员持证情况。

4.7 负责将超过检验周期的气瓶或在检查中发现有不符合要求的气瓶送交气瓶定期检验机构处理。

4.8 负责向当地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报告充装站的充装、安全技术状况、事故报告和紧急处理情况，

并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5 充装站的基本条件

5.1 充装站应当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准手续。

注：营业执照、规划、消防等有关手续

5.2 充装站应按 TSG 07 及 TSG 23 的要求采用信息化手段对气瓶及充装过程进行管理，建立和使用气

瓶充装质量追溯信息系统，具有自动采集、保存充装记录的信息化平台。

5.3 充装站应具有与充装气体种类相适应的储存及工作场所、设备设施，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

位进行设计，并由具有相应安装许可的安装单位进行安装和调试，有符合安全要求的安全设施。

5.4 充装站应具有一定的气体储存能力和自有产权气瓶，按照当地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

执行。

5.5 充装站应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制定适应充装工作需要的事故应急预案，并且能够有效实施。

5.6 充装站应根据气体特性，按照 GB 2894 中的规定，在站内外醒目处设置安全须知和安全警示标志。

6 充装站人员条件

6.1 充装站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应当熟悉与气瓶充装安全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安全

技术规范。

6.2 配备技术负责人 1 人，具有工程师（或相当于工程师）职称，具有气瓶充装管理经验，能够处理

一般技术问题，具备组织协调和事故应急处置的能力。

6.3 每个充装地址应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至少一人，并取得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资格。

6.4 每个充装地址应配备气瓶检查人员每个班次至少一人，并取得气瓶充装作业人员资格。

6.5 每个充装地址应配备气瓶充装人员每个班次至少两人，并取得气瓶充装作业人员资格，在气瓶充

装作业时，作业人员不得同时兼任检查人员。

6.6 配备与气瓶充装相适应的化验人员，并且经过技术和安全培训，掌握与充装介质相关的知识、检

验设备、仪器和仪表的性能以及使用方法。

7 充装站的厂房建筑条件

7.1 充装站站址及总平面布置、厂房建筑的耐火材料等级、厂区防火间距、安全通道及消防用水量等

安全防火条件应符合 GB 50016、GB 50028 的规定。

7.2 充装站的充装间、实瓶间、设备间应设有足够泄压面积和相应的泄压设施，应符合下列条件：

a) 充装介质密度小于空气的气体充装站排气泄压设施应设在建筑物顶部，充装介质密度大于或

等于空气的气体，充装站排气泄压设施应设在建筑物靠近地面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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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泄压设施宜采用轻质屋盖作为泄压面积，易于泄压的门窗、轻质墙体也可作为泄压面积。泄

压面积与厂房、库房体积的比值（m
2
/m

3
）应符合 GB 50016 中规定；

c) 建筑面积（单层）超过 100m
2
或同一时间生产人员数超过 5 人的生产厂房应至少有两个安全出

口。

7.3 充装站应设置符合安全技术要求的通风、遮阳、防雷、防静电设施。

7.4 可燃气体充装站内的充装间、实瓶间、设备间等为甲类厂房；瓶库等为甲类库房。其厂房建筑应

为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单层建筑。甲类厂房与甲类库房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a) 液化天然气充装间、实瓶间、设备间应设置于敞开式或半敞开式的建筑（或罩棚）内；

b) 密度等于或大于空气的可燃气体的厂房、库房内应采用不产生火花地面，如采用绝缘材料作

整体面层时，应采取防静电措施。地下不得设地沟，如必须设置时，其地沟应填砂充实并加

盖板，或采用强制通风措施；

c) 厂房、库房应采用混凝土柱、钢柱框架或排架结构，当采用钢柱时，应采用防火保护层；结

构宜采用敞开式建筑，门、窗应向外开启，并应设有安全出口；顶棚应尽量平整，避免死角；

d) 厂房或库房顶部应设置避雷网并接地，其冲击接地电阻应小于 10Ω。

7.5 充装站的充装间与瓶库的气瓶应分待检查区、待充装区、充装合格区及不合格区布置，并应设置

明显的分区标识。瓶库内实瓶数量不宜过多，库存液化天然气总容积应不超过 2m
3
，保存时间不宜超过

48 小时。

7.6 充装站应有专供气瓶装卸车的场地，并应保证车辆装卸气瓶不受阻碍。

7.7 充装站应设置运输或吊运气瓶的专用工具、设备，在可燃气体场所应符合防爆要求，应按气瓶出

厂设定的吊重点或部位吊运气瓶，使瓶体不受碰撞、外力挤压。

7.8 液化天然气等可燃低温液化气体充装站的站址及场地、厂房及设施应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还应

符合下列规定：

a) 充装站充装区域应设置高度不低于 2m 的非燃烧实体围墙；

b) 充装区、储罐区应布置在充装站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或上侧风侧；

c) 充装区、储罐区应敷设宽敞的回车场地。设置回车场的面积不应小于 18m×18m；

d) 充装站内场地平整，在山区、丘陵地区设站也可分阶梯布置。充装区、储罐区内严禁设地下、

半地下建筑物（地下贮罐、水泵结合器除外），地下管沟应用干砂填充；

e) 充装站的储罐区与辅助区至少各设一个对外出口。储罐总容积超过 1000m
3
，储罐区应设两个

对外出入口，其间距不应小于 30m。出入口宽度应不小于 4m。

7.9 液化天然气储罐和储罐区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储罐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相邻储罐直径之和的 1/4，且不应小于 1.5m；储罐组内的储罐不应

超过两排；

b) 储罐组四周必须设置周边封闭的不燃烧体实体防护墙，防护墙的设计应保证在接触液化天然

气时不应被破坏；

c) 防护墙内的有效容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对因低温或因防护墙内一储罐泄漏着火而可能引起防护墙内其他储罐泄漏，当储罐采取

了防止措施时，不应小于防护墙内最大储罐的容积；

 当储罐未采取防止措施时，不应小于防护墙内所有储罐的总容积。

d) 防护墙内不应设置其他可燃液体储罐；

e) 严禁在储罐区防护墙内设置液化天然气钢瓶充装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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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容积大于 0.15m
3
的液化天然气储罐（或容器）不应设置在建筑物内。任何容积的液化天然气

容器均不应永久地安装在建筑物内。

7.10 充装站内应设置消防车通道、专用消防栓、消防水源、灭火器材以及在紧急情况下处理事故的消

防设施和器具。

7.11 充装站应设置可靠的防雷装置，其设计应符合 GB 50057 的规定。

7.12 充装站的静电接地设计应符合 HG/T 20675 的规定。

8 充装站的设备与管道条件

8.1 压力容器和管道的设计、制造、安装、检验、使用和管理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8.2 液化天然气储罐应在进出液口靠近储罐处装设紧急切断装置，并能远程控制；低温液化气体储罐

应装设有准确、安全、醒目的液面显示装置，并有可靠的防止超装设施；必须设置就地指示液位计、压

力表；容积大于 50m
3
的储罐，应设置远传显示的液位计和压力表，且应设置液位上限报警装置和压力

上限报警装置。

8.3 充装设备、管道、阀件、密封元件及其他附件应符合低温性能要求，不得选用与所装介质特性不

相容的材料制造。

8.4 充装站的工艺布置、设备与管道的选择设计应符合 GB 50030 及 GB 16912 的规定。液化天然气等

可燃气体充装站的工艺布置、设备与管道及其附件的选择设计应符合 GB 50028 和 GB/T 20368 的规定。

8.5 充装站的充装接头应符合 GB/T 15383 中相关的规定。低温液化气体储罐及软管的接头应根据气体

的不同采用不同的结构。低温液化气体汽车罐车装卸台柱的装卸接头应采用与汽车罐车配套的接头，其

接头与装卸管之间应设置阀门。

8.6 充装站低温液化气体卸载、充装用管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a) 卸载、充装用管与移动式压力容器或气瓶的连接及密封应当可靠；液化天然气卸车口的进液

管道应设置止回阀；

b) 有防止卸载用管拉脱的安全保护措施；卸载管上宜设置拉断阀；

c) 所选用卸载用管的材料与充装介质相容，接触液氧等氧化性介质的卸载用管的内表面需要进

行脱脂处理和防止油脂污染措施；

d) 卸载用管应为金属波纹软管或金属鹤管；卸载软管和装卸接头能够满足低温性能要求，液化

天然气卸车软管应采用奥氏体不锈钢波纹软管；

e) 卸载用管的公称压力不得小于卸载系统工作压力的 2 倍，其最小爆破压力大于 4 倍的公称压

力；

f) 充装站或者使用单位对卸载用管必须每 1 年进行 1 次耐压试验，试验压力为卸载用管公称压

力的 1.5 倍，试验结果要有记录和试验人员的签字；

g) 卸载、充装用管必须标志开始使用日期，其使用年限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8.7 充装站卸车台配置的卸车管道、气瓶充装间充装管道必须采用可靠的绝热保温措施，确保低温液

体在卸车和气瓶充装过程中不产生集中气化现象。管道的保温材料应采用不燃烧材料，该材料应具有良

好的防潮性和耐候性。

8.8 管道应设置防止气化超压的安全阀，低温液体管道上的两个切断阀之间必须设置安全阀。安全阀

结构应符合低温性能要求。安全阀下部设置的阀门应处于常开位置，并设有保证其全开的措施。安全阀

泄放的设置应符合相关国家规定的要求。

8.9 充装低温泵应满足相应介质的安全技术要求，并在出口设置压力检测及超压连锁急停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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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低温液体自增压充装气瓶装置中，低温液体储罐配置的自增压气化器换热面积及充装量应匹配，

限定增压的最高压力既不超过储罐的最高工作压力，也不超过气瓶的最高工作压力。

8.11 可燃及助燃气体充装站的管道、阀门、储存容器等应设置导除静电的可靠接地装置，其接地电阻

不得大于 10Ω，管道上法兰间的跨接电阻不应大于 0.03Ω，易燃和液氧介质用卸载及充装软管的电阻

值不大于 0.5Ω。

9 充装站的检测、计量仪表和防护器具条件

9.1 设备及管道上的压力表应根据所装介质的特性选用。氧化性气体设备及管道装设的压力表应为专

用压力表，配备的压力表应达到下列要求：

a) 压力表的精度不低于 l.6 级，指针式压力表的表盘直径不小于 100mm。

b) 压力表按照计量器具的规定，定期检定。

9.2 充装站应当装设有超装警报或者超装时自动切断功能的计量衡器。应当采用衡器逐瓶复检充装低

温液化气体及低温液体的气瓶，充装超量的气瓶应当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置，否则不允许出充装站。

复检与充装的计量衡器应分开使用。配备的计量衡器应达到下列要求：

a) 计量衡器的最大称量值不得大于所充气瓶实重（包括气瓶自重与充装液体重量）的 3 倍，且

不小于 1.5 倍；

b) 固定式电子计量衡器的精度应符合 GB 7723—2017 规定的 3级秤等级要求。

c) 计量衡器按照规定要求，定期检定。

9.3 氧气及可燃气体的充装站应有识别待装气瓶剩余气体及其杂质的检测仪器（有氮气置换和抽真空

设施的除外）。充装站应安装符合安全要求的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可燃气体的充装站和氧气及可窒息性

气体的充装站，应设置相应的气体危险浓度监测报警装置。

9.4 充装站应配备可靠的防止低温灼伤的防护面罩、易于脱下的防护手套和长套袖、无箍口且能盖住

鞋子的长裤、无口袋棉质长衣、没有铁钉的鞋具等保护用具和用品；可燃气体充装站人员应配置防静电

衣物、护具等。

9.5 充装站应配备专用的耐低温维修工器具及堵漏、抢修专用工具设施，并固定位置存放，不得挪作

他用；可燃气体充装站应配备不产生火花的检修、抢险工器具。


